2024年和布克赛尔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新修订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地膜管理条例》，加强地膜使用、回收监管，根据《2024年自治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及《2024年塔城地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确保完成我县2024年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6万亩任务，项目区残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县域基本情况
和布克赛尔县自农作物覆膜技术推广以来，使用农膜时间长达20年左右。地膜覆盖栽培对我县农业节水、增产、增效起着重要作用，其具有蓄水保墒、提高地温、延长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增加产量，同时可降低冰雹、干旱、风沙及温差等自然灾害给作物生长带来的不利影响等显著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为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农用地膜在自然条件下极难降解，在土壤内可长期存在，存留的农用膜破坏土壤的物理和化学结构，可抑制土壤微生物的生长，最终导致作物难以发芽出苗，作物减产，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使农民的收入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我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已从棉花发展到其它农作物，包括食葵、玉米、籽瓜类和加工辣椒等。现在地膜已经与种子、化肥、农药一起成为不可缺少的农资。
当前我县废旧农膜回收仍以小范围人工回收及简单机械回收为主，回收工作比较有限，只能解决小部分地表残膜，无法回收耕作层的残膜，人工回收废旧农膜劳动强度高。现阶段农户回收残膜意识低，农户缺乏参与残膜回收行动的积极性。各乡镇虽然也采取了很多方法措施，但残膜回收的效果甚微，缺乏有效的、长期的激励机制。县域内缺乏参与残膜回收利用的涉农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或其它经营组织，残膜回收加工企业生产设备和工艺落后，不能完成对作物秸秆和残膜的有效分离。残膜回收手段落后，地膜回收率较低，一些农艺措施如：中耕培土压膜、秸秆还田等，使地膜很难与作物秸秆、土壤分开，且残膜回收时间短、任务重，为机械回收带来了极大困难。目前我县在项目区乡镇已新建残膜回收网点3个，残膜回收机237台（包括搂膜机、秸秆还田及残膜回收一体机）。由于过量使用地膜，致使大量废旧农膜不能及时收回，造成土壤严重污染和作物减产，因而废旧农膜回收清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二）地膜覆盖应用与回收利用状况
1．我县地膜使用面积已达到24.25万亩，其中玉米3.3298万亩、棉花7.6576万亩、打瓜0.8236万亩、籽用葫芦4.523、辣椒2.4487，其他作物，5.471万亩（食葵、油菜等），占总耕地面积的92％。按现有耕地面积计算，我县每年使用700多吨地膜。
2．地膜使用量，按照覆膜测算，棉花种植需使用地膜4.8-5.6公斤／亩，玉米与其他覆膜作物种植需使用地膜3.2-3.5公斤／亩，按现有耕地面积计算，我县每年使用700多吨地膜。
3．残膜回收情况，目前我县在项目区乡镇已新建残膜回收网点3个。由于过量使用地膜，致使大量废旧农膜不能及时收回，造成土壤严重污染和作物减产，因此废旧农膜回收清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经过多年努力，全县残膜回收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截止2023年底，拥有弹齿式搂膜机、立杆接膜机、秸秆还田及残膜回收一体机等各类残膜回收机械237余台，其中高性能一体化残膜回收机械8台，残膜回收量年均1583余吨，耕地残膜存量逐年减少。
二、基础条件
（一）县域内地膜回收利用体系情况
截至目前，全县共建设残膜回收存放点3个，每年参与残膜回收工作人员500余人，2023年地膜使用量931余吨，回收量为1583余吨（折算回收净重792余吨）。
（二）地膜监测统计情况
为进一步掌握全县地膜使用、回收、利用情况，和布克赛尔县对2019年至2023年地膜使用、回收台账进行统计完善。同时，为更好监测残膜回收情况，2019年建设残膜监测点20个，2019年至2022年残留废旧地膜第三方已检测并监测报告已出。
（三）地膜回收工作建设基本情况和成效
多年以来使废旧地膜回收面积进一步扩大，地膜残留监测力度得到加强，回收加工企业和合作社得到加强，残膜回收各方面进一步推进。经过项目实施，残膜回收效果明显，残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为残膜回收整县推进积累经验。
三、实施必要性
受传统观念和价格的影响，历年来，我县农户普遍覆盖0.01毫米标准地膜，造成历年来回收难、回收不干净等问题，所以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通过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的项目实施，可以有效解决“回收难、残留多”的危害，对环境保护和土壤结构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四、目标和重点任务
（一）任务目标
根据自治区及地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实施方案，做好2024年6万亩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宣传工作，通过项目推广，示范引导广大农民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全面提升地膜的回收率，地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以减轻残膜对耕地的污染。科学规范、权责清晰、治理有效的地膜使用回收利用工作机制基本形成，从田间到田头到资源化再利用的全链条地膜使用回收体系不断健全。
（二）重点工作
1、产品指标
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厚度≥0.015毫米），主要针对棉花、打瓜、加工辣子、籽用葫芦等秋收后可回收地膜的覆膜作物。加厚高强度地膜覆盖使用时间和力学性能指标应不低于《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13735—2017）中Ⅰ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且有效覆盖使用时间360天后，最大拉伸负荷、断裂标称应变等力学性能指标不小于标准规定的初始值的80%，保障地膜使用后能够有效回收。产品原材料中不得加入再生料及国家明确禁止使用、不利于作物生长的有害土壤的助剂，总灰分控制在0.5%以内。
2、补助对象、补贴标准和项目资金分配及概算表
补助对象：使用符合国家标准0.015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的农户、种植大户、合作社等。
补贴标准：全县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补贴给予国家亩均补助标准30元的80%予以补贴，20%资金用于地膜回收作业环节补贴、建立健全废旧地膜残留监测点20个、法规宣传、培训等工作。




表：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项目资金分配及概算表

	序号
	任务
	内容
	数量
	补贴标准
	拟实施单位
	中央补助资金小计
（万元）

	1
	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
	示范区全面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补贴机制
	6万亩
	24元/亩
	农户、合作社等
	144

	2
	地膜回收作业环节
	因地制宜建立地膜回收补贴机制
	6万亩
	4元/亩
	回收的农户、合作社等
	24

	3
	地膜质量抽检费
	加厚膜抽查取样、检验分析
	----
	-----
	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三方）
	1.005

	4
	建立健全废旧地膜残留监测
	残膜回收监测点数据采集分析
	20个
	2500元/个
	新疆农业大学（第三方）
	5

	5
	法规政策宣传、技术推广培训、农业执法
	宣传、培训、农膜执法检查
	----
	----
	县农业农村局
	5.995

	合计
	
	180






3、实施程序
（1）组织实施。各乡（镇）要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农户自愿申报，提供相关材料（身份证、“一卡通”、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复印件）。以乡（镇）为单位，验收、公示工作结束后将申报的8项材料纸质版、电子版统一上报至县农业农村局。
（2）核查验收。农户需按照相关技术要求使用合格农膜，由各乡镇（场）、村队对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者核验验收并收集印证材料上报县农业农村局，经发改委、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三方联合核查验收合格后，由财政资金一次性补助资金拨付到一卡通（账户）中。
（3）补贴发放。验收工作结束后，对使用符合标准的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者，经个人申报、村队审核公示，乡镇（场）复核公示无误后，按照24元/亩给予补贴。（具体细则按照2024年申报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流程，附件1）
（3）地膜回收。按照“谁使用、谁回收，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各地膜使用主体，按回收要求对废旧地膜进行回收，回收率达到85%以上。回收残膜统一交至指定的残膜堆放点，并做好回收人、残膜堆放点、回收量等情况登记，不得随意丢弃、掩埋或焚烧。
（4）材料归档。一是建立销售使用回收台账。各乡镇（场）要建立地膜销售、使用、回收管理台账。二是完善项目资料。地膜使用者要做好购买发票、合格证、厂家第三方检验报告及图片等资料备查；及时收集各主体使用、回收台账，项目实施图片等建立专项档案资料。采购的地膜要留存必要的样品备查。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分级负责的责任机制，把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利用纳入乡村振兴总体工作中统筹安排，作为农村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建立健全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政策实施工作责任制，明确要求，细化任务，层层落实责任。建立“谁办理、谁负责；谁核查、谁负责；谁违规、谁负责”的工作负责制，做到目标到岗、责任到人。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发改委、财政等多部门力量，统筹规划，协同推进。明确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利用的目标对象、路径及政策，建立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利用体系的长效运行机制。
（二）加强地膜质量管理。各乡镇（场）要对本辖区内的地膜生产企业及经销店登记建册，建立生产、销售登记台账，建立农膜质量监测制度，把好地膜生产质量关口。环保、市监和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等部门要加大地膜产品质量市场监督抽查力度，强化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抓住地膜使用和回收关键时间，依法依规查处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地膜的生产经营主体，对查处的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列入违法失信名单，取消相关优惠政策，严厉打击外地非标地膜流入本县，坚决杜绝不达标地膜进入农资市场、农田。乡、村两级要切实负责合作社、种植户等地膜使用者的教育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宣传教育，确保生产、使用、回收、利用一体推进。
（三）加强乡镇（场）农膜管理责任。签订废旧地膜回收承诺书。各乡镇（场）与种植户（承包方）签订废旧地膜回收承诺书，承诺将田间地头的现有废旧地膜实施回收，并对当年秋季作物秋收后的废旧地膜予以回收，做到不乱丢弃废旧地膜，不在田间地头、村庄内焚烧废旧地膜。加大宣传力度、宣传引导广大农户科学使用农用地膜和自觉捡拾残膜，提高大家参与防治白色污染的自觉性和提高农民自觉回收意识，监督好农户（种植户）春秋两季按时按点回收清理农用废旧残膜。
（四）加强宣传培训工作。积极开展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宣传策划和组织工作、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田间学校，科技之冬培训等方式，把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和农民培训内容、组织开展宣传培训活动，提高农户科学使用和回收地膜的意识，确保使用、回收、利用一体推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该项目实施可进一步提高地膜的增温、保湿、除草作用，提高农作物产量，清除残膜也可缓解由残膜污染引起的作物减产，预计可使作物增产15％以上、持续增收效益明显，
[bookmark: _GoBack]（二）社会效益。该项目实施有利于提高废膜的回收率，既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又实现废旧资源再生利用，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项目实施，扶持企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废旧地膜加工再利用水平，增强循环经济发展。
（三）生态效益。该项目实施可从根本上解决覆膜种植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净化土壤，改善土壤生态环境，保护农田土壤、实现地膜覆盖技术条件下土壤的水肥和微生物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加厚高强度地膜的使用，可以基本全部回收当季地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友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附件：1、2024年申报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流程
2、和布克赛尔县2024年使用加厚高强地膜农作物面积及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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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年申报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流程
为切实做好2024年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工作，规范申请办理和核验行为，防范管理风险，提高办补效率，进一步便民利民，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政策实施相关规定，结合和布克赛尔县实际，进一步规范2025年春季申办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具体流程如下：
1、使用0.015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农户实名制台账（各乡镇场）。
2、产品合格证（产品名称、类别、标称厚度、宽度、参考长度、净质量、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名称、地址、执行标准、检验员印章）
3、购买农膜发票（农膜使用的农户与种植大户实名制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4、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复印件（有合同编号和经营土地亩数的页面）
5、与乡镇（场）签订的残膜回收承诺书。
6、补贴对象身份证、“一卡通”复印件。
7、乡镇（场）验收单。
8、地膜生产厂家第三方合格的检验报告。
各乡镇（场）核验核查农户与种植大户使用的农膜和农作物面积、并在村队（社区）及乡镇（场）公示审核无误后向县农业农村局申报补助资金申请，由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县发改委核验审核通过后，将把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通过“一卡通”发放到农户账户里。

附件2：
和布克赛尔县2024年使用加厚高强地膜农作物面积及补助资金分配表
	序号
	乡镇（场）
	补助面积（万亩）
	补助资金（万元）

	1
	查和特乡
	1.7
	40.8

	2
	夏孜盖乡
	1.4
	33.6

	3
	和什托洛盖镇
	1.3
	31.2

	4
	查干库勒乡
	0.6
	14.4

	5
	铁布肯乌散乡
	0.3
	7.2

	6
	巴音傲瓦乡
	0.4
	9.6

	7
	莫特格乡
	0.1
	2.4

	8
	伊克乌图布拉格牧场
	0.2
	4.8

	
	合计
	6
	144


注：加厚高强度地膜（0.015毫米）24元/亩的补助


附件3
	                                    地膜使用台账                                                       月

	序号
	使用日期
	使用人
（购买人）
	联系方式
	地膜名称
	使用地点
	使用作物
	使用面积（亩）
	使用量（公斤）
	规格
	品牌（生产企业）
	执行标准
	生产日期
	销售单位（门店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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